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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买的“公寓”咋成了“商务办公楼”
开发商因虚假宣传被罚20万；律师：涉嫌欺诈可索赔

“我购买了一套‘公寓’，后来才发
现这并不是他们销售时所说的‘公
寓’，而是商务办公楼。”近日，有多位
市民反映，在山东佰邦置业有限公司
开发的鹊华天禧项目，当时宣传和购
房合同上都是公寓，但合同签订为商
务办公楼。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宗兆洋

据购买该“公寓”的隋女士称，2018年
初，她看中了济南市历城区北园大街鹊华
天禧项目的房屋。该项目在宣传中的公寓
样板，非常吸引人，隋女士按照销售人员指
引办理交费手续。2020年4月份，因房屋延
期交房，她加入了业主群。这时，隋女士才
了解到，这个所谓的“公寓”却是商务办公
楼。隋女士认为，这是开发商的欺诈行为。

不仅是隋女士，同样购买该“公寓”的
刁先生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情。刁先生说，
他是无意间听到了鹊华天禧的广告，明确
称为公寓，他这才通过团购活动购买了一
套。“当时销售人员跟我说的就是公寓，包
括他们的售楼处，都是打的‘公寓’的广
告，后来一看合同才知道是商务办公楼。”

根据业主提供的照片，在2018年鹊
华天禧的售楼处、广告宣传页等均有明
显的“MINI公寓”字样。

有业主提供了他们的商品房买卖合
同。在合同第一条项目建设依据中，现定
名为“鹊华天禧苑商务办公楼”。多位业
主称，在购房合同后面的还有一份装修
明细，为“寓见MINI公寓精装标准”。

“当时，我们是先付款，后签合同，并
且在签合同的时候，销售人员没有留给
我们看合同的时间，直接告诉我们在哪
些位置签字、按手印。”多位业主称，在签
合同时，有工作人员着重介绍了“装修明
细”，看到有“公寓”字样，这才未多想。

有业主称，鹊华天禧还存在延期交
房、违规交房的情况，“合同约定的是
2019年12月31日交房，直到2021年1月有
业主收到了交房通知，可我们了解到，直
到现在这个项目还没有通过验收。”

记者以业主身份询问能否交房，售
楼处的工作人员称综合验收的手续没有
拿到，但可以交房。该项目一名相关人士
表示，因为楼体的坐标偏移了七十多厘
米，导致验收流程停滞。但他强调，这不
是质量问题，并且正在处理中。“规划核
实完了，就单体竣工备案，最后就可以综
合验收，还需要三个多月的时间。”

2月21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跟
随业主来到位于历城区北园大街的鹊华天
禧售楼处。现场，业主询问为什么自己购买
的“公寓”变成“商务办公楼”，“这块地就是
商业用地，它就是40年产权的”。业主要求
进一步解释时，工作人员称，自己当时还未
入职，并不了解情况。

济南市历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位
工作人员表示，在前期调查中，发现了鹊华
天禧项目的开发商山东佰邦置业有限公司
存在虚假宣传的行为，并进行了处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解到，因为
其发布虚假广告，山东佰邦置业有限公司

被罚款二十万元。据公布信息，历城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查实，当事人从2017年至2018
年在开发、销售时，通过印刷品广告、户外
广告等形式，以“鹊华天禧苑”“鹊华天禧”
为项目名称对外宣传使用了“公寓”的字
样，突出了此项目可以“居住”的功能，造成
了消费者的误解。行政处罚决定日期为
2021年1月28日。

据企查查数据，山东佰邦置业有限公
司曾三次被行政处罚，除虚假宣传外，该公
司在2020年4月份因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
费或者少缴应缴税款而被罚款。在2018年6
月份，曾因擅自交房被罚款30万元。

曾3次被行政处罚，擅自交房被罚30万元

是商业用地，规划成商务办公和商务
公寓，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

对此，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一名
工作人员曾回应媒体说，“从规划技术角
度来讲，没有非常明确的区分概念，但两
者又不完全一样。”商务办公用房在使用
上偏办公，商务公寓则偏居住。“商务办公
的主导功能偏办公类，一般一个楼层设计
一个卫生间，但也有的办公用房，每个房间
都需要卫生间和下水管道，没有一个明确
的界限。”

济南一位资深房产中介从业者告诉记
者，由于公寓有一定的居住属性，所以可以
合法合规地拥有独立下水和排烟管道，商
用水电可以申请民用，也可以接入天然气；
办公则为商用水电，很难改成民用，而且电
也不能像民用一样可以分户入户，而是从
总电路分户，公摊电费更大，且不具有居住

属性。“严格来讲，办公楼不允许住人，在售
卖价格上来说，办公楼的市场价格要低一
些。”

山东千舜律师事务所的邱洪奇律师
认为，开发商的宣传行为已经构成了欺
诈，购房人的本意是购买公寓，而事实
上，开发商提供的是商务办公楼。根据

《民法典》第148条的规定，购买人有权请
求法院予以撤销这一份商品房买卖合
同，要求对方返还房款。

邱洪奇律师表示，如果购房人不想退
房，还可以就开发商的虚假宣传行为主张
权利，要求进行索赔。而开发商在未经过验
收的情况下通知业主收房的行为，邱洪奇
律师建议，购房人不接受收房，应向其主管
部门投诉举报，由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交房
行为，之后追究开发商延期交房的违约责
任。

商务办公楼偏办公，严格讲不允许住人

办的健身卡
“打了水漂”
本报济南2月22日讯(记者 赵卓琪)

“两家健身房相继关门，会员卡怎么办？”近
日，市民张女士向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反映
称，她在英睿游泳健身翰林店办理了健身
商务卡，但连换两家店却都人去楼空，卡里
的3000余元“打了水漂”。

据张女士说，起先她是在历下区英睿
游泳健身翰林店办理的健身商务卡，“刚开
始上了没几个月，这家健身房就关门说是
要装修。”张女士回忆道,再开业后，健身房
的工作人员说经营人换了，私教课的形式
也有变化，课程也少了。这让张女士十分不
满，因此想到了退费，但商家坚持称退费不
可能。看到对方如此强硬的态度，张女士忍
了下来。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新课程开
了，这家店却再也没开过门。

随即张女士联系到了监管部门，在工作
人员的协调下，商务卡被转到了历城区英睿
健身嘉恒店继续使用。直到今年1月13日，张
女士发现，嘉恒店竟也已人去楼空。据张女
士说，目前卡中还剩3000余元未消费。

随后，记者来到了历城区英睿健身嘉
恒店，此时这里已是大门紧锁。在英睿健身
的门上贴有一个闭馆通知，表示其是因消
防检查不过关，需要闭馆整顿，开馆时间另
行通知，时间是2021年1月20日，但整张通
知上并未留下联系方式。据天眼查网站查
询，英睿健身所属青岛英睿健身管理有限
公司，但目前该公司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原因为通过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
与企业取得联系。

“据我们了解，英睿健身目前正在更换
法人，更换法人后将在嘉恒店附近开新
店。”历城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新店建成后原英睿健身会员卡可
继续使用。3 .
山体公园上出现
成堆裸露黄土
市民盼望责任方尽快清理

本报济南2月22日讯 (记者 王杰)
“公园修得那么漂亮，就是山腰上的那片
黄土让人感觉很别扭。”近日，家住济南
高新区东城逸家小区的张先生反映，在
小区附近的涵玉公园内，有成片的黄土堆
积在山腰处，既影响风景，又容易造成扬尘
和水土流失。

张先生说，涵玉公园去年刚修建完，依
山而建，景色优美，刚开放不久便深受周边
居民喜爱。可让他感到美中不足的是，涵玉
公园的山腰处一大片裸露的黄土堆，“冬天
没有树木遮挡，山坡上的一片黄土堆显得
很扎眼。”张先生说，“除了影响风景，关键
是容易造成扬尘和水土流失。”

18日，记者来到涵玉公园 ,在现场看
到，开挖山体、平整土地后留下来的黄土，
顺势沿着山腰堆积在此，只有很小一部分
被绿色防尘网覆盖着，大部分直接裸露在
外，赤裸裸的土黄色与周边的墨绿色形成
鲜明对比。黄土顺着该处山腰脊线往南蔓
延，一直延伸到整座山的南部。

“之前有工人、挖掘机在山上施工，听
说是修建防护林，进行山体绿化。”在山顶
健身公园遛弯的市民李先生说，成片的黄
土堆应该是施工遗留下来的，但具体是何
工程，李先生等人也无从得知。“施工得有
好几个月了，这些土堆也一直没有处理。”

“施工不应该设公示牌吗？这些黄土堆该如
何治理？”该处工程让张先生等业主颇为困
惑。记者在山腰处多次寻找，并没有找到任
何相关的工程公示牌。

对此，记者咨询了济南市高新区城管
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将询问现场工作人
员，然后做进一步处理。对于这处“历史遗
留”的黄土堆，张先生等业主们希望能种植
树木，恢复山体绿化,“希望能找到责任方，
尽快出面清理。”

2018年，鹊华天禧宣传带有“MINI公寓”字样。 受访者供图合同上标明为商务办公楼。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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